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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1 时 35分宣布开会。 

悼念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袭击中的遇难者 

1. 应主席的邀请，委员会默哀一分钟。 

议程项目 54：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

面盘查(续)(A/66/19；A/C.4/66/L.18) 

2. 主席回顾称，委员会已于 2011 年 10 月就该议

程项目举行了一般性辩论。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

会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16 日举行了常会，并

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上午举行闭幕会议，通过了其

报告草案，该草案将作为 A/66/19 号文件印发。由

于不能及时向本次会议提供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的

合并版本，该报告草案将分为两部分印发：程序性

部分(A/AC.121/2012/L.4)，该部分可提供所有正式

语文版本；以及第五章，题为“提案、建议和结论”，

该部分仅有英文版本，且无文号，将在稍后翻译。

她破例问及委员会是否愿意根据英文的预发版本对

草案第二部分进行审议，以便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

通过该草案。  

3. Mohamed Selim 先生(埃及)以维持和平行动特别

委员会报告员身份发言,介绍了报告草案。特别委员

会在其 2012 年会议期间举行了一般性辩论，并听取

了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和主管外勤支助事务

副秘书长的发言，以及维持和平行动部、外勤支助

部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介绍。 

4. 特别委员会工作组分别于 2012 年 3 月 5 日至

16 日和 9 月 11 日上午举行会议，讨论并最后确定

了建议草案。特别委员会的提案、建议和结论载于

报告草案的第 16 段至第 289 段。特别委员会已通过

一项关于自身工作方法和工作组工作方法的决定，

该决定载于报告附件一。 

5. 特别委员会成员国数目仍为147个，另有 14 个

国家和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决议草案：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

面盘查(A/C.4/66/L.18) 

6. Mohamed Selim 先生(埃及)以维持和平行动特别

委员会报告员身份发言，介绍了决议草案。 

7. 主席说，如果没有异议，她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20 条放弃 24 小时规则，并就

决议草案立即采取行动。秘书处已告知她称，该决

议草案不涉及方案预算问题。  

8. 决议草案 A/C.4/66/L.18 获得通过。 

9. Eteläpaa 女士(欧洲联盟观察员)还代表加入国

克罗地亚；候选国冰岛、黑山、塞尔维亚和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稳定与结盟进程国阿尔巴尼

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除此之外，以及格鲁

吉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发言。她说，欧洲

联盟代表团已尝试并做出重大妥协，以期在大会第

六十六届会议期间通过一份实质性报告，从而完成

委员会的工作。但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对导致当前

状况的进程深感遗憾，包括部队偿还费用问题再次

成为报告草案延迟发布的因素之一的事实。经大会

请求，该问题在另一论坛同步讨论。这种进程削弱

了特别委员会的关联性；恰当的时间管理至关重要，

而且如果其报告欲提出可由秘书处加以评估以便得

出结论从而在后续维持和平行动中加以执行的战略

指导，那么它必须在分配的时间内完成并提交报告。 

10. 此外，报告草案必须具有战略性、有意义和可

执行；每年增加大量篇幅的做法不可持续。众所周

知，2012 年届会初期通过了一些关于特别委员会工

作方法的很小的决定，但均未付诸实施；这些决定

必须在 2013 年加以执行，并辅以进一步的改革。她

鼓励特别委员会主席及早与有关方展开合作，以便

提出建议，供委员会在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期间进

行审议。她还强调，应该加强主席团在改革进程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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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organ 女士(墨西哥)说，虽然墨西哥代表团认

识到了维持和平行动的重要性和委员会的作用，但

是令代表团遗憾的是，决议草案没有提及对委员会

工作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项——维持和平行动与

政治特派团之间的关系。墨西哥代表团曾多次指出，

这一关系应得到明确确认，特别是因为这些特派团

的规模影响着国际维和与安全架构。可以更加有效

地利用委员会的经验，以改进政治特派团对诸如后

勤、组织、行为、纪律和培训等事项的治理，特别

是在外地一级。  

12. 由于尚未设立对这些问题的非财务方面进行监

督的大会政府间论坛，故增强问责制和透明度亦十

分重要。她认为，委员会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果，即

便没有完成，仍将对许多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尽管对决议草案持保留意见，墨西哥代表团不反对

通过该草案，但是，将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建设性

探讨，以便朝着更为高效、可靠和负责的维持和平

体系迈进。 

13. Mohamed Selim 先生(埃及)代表不结盟运动国家

发言说，不结盟运动一贯支持改进特别委员会工作

方法的各种努力，并在委员会的讨论中热切提倡以

实地需要为导向的观点，而现有的工作方法无法充

分保障这一点。他重申，不结盟运动致力于达成共

识，并强调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报告草案，最

好是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委员会在 2012 年做出 

的多种努力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各代表团应互相

合作以克服已经出现的问题。 

14. Mulet 先生(主管维持和平运动助理秘书长) 祝
贺委员会就报告草案达成共识。其成员通过亲身经

历了解到，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在严峻环境下不知

疲倦地工作，并且相关利益攸关方正是通过特别委

员会来展开工作，以求达成统一的战略目标。委员

会已就任务授权、能力、培训和支助等问题展开辛

苦工作，并且他了解到这一进程对许多代表团而言

尤为艰难。他对他们决心以崭新的活力和全新的重

点展开下一轮工作表示欢迎，并强调联合国随时准

备予以全力支助。 

15. 对维持和平行动的发展和完善产生决定性影响

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问题。联合国使命复杂，

任务多元，以下几点即为证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达尔富尔和南苏丹境内开展大规模复杂行动；在海

地、利比里亚和东帝汶进行旨在确保安全和巩固和

平的体制建设；以及继续以最高级别的准备状态参

与世界各地的各种局势。 

16. 特别委员会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其内部及上级

机构所讨论的问题影响着部署于世界各地的联合国

特派团以及各会员国的军警人员。继续努力以达成

共识并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所必需的全球伙伴

关系至关重要。 

上午 11 时 55 分散会。 

 

 


